同江市财政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领导信息
一、主要职责
（一）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切实履行领导本单位、本系统党建工作的主体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加强党的基层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二）贯彻执行国家和省财税方针政策；研究拟定财政发展规划和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分析预测经济形势，参与制定各项经济政策，提出运用财税政策实施经济调控和综合平衡社会财力的建议。
（三）起草制定财政、财务、会计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范性文件，并监督执行。
（四）负责市本级各项财政收支。负责编制年度市本级预决算草案并组织执行；组织制定经费开支标准、定额，审核批复部门（单位）年度预决算。受市政府委托，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财政预算、执行和决算等情况，负责组织市本级预决算公开。
（五）承担市税收保障工作专班办公室工作职责。牵头组织实施税收保障平台相关工作。监督地方税收法规、政策的落实执行情况。
（六）按分工负责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拟定非税收入管理有关制度；负责政府性基金管理；按规定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财政票据。
（七）组织实施地方国库管理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按规定负责国库现金管理工作。负责政府财务报告工作。负责拟定和执行政府采购制度并监督管理。
（八）拟订和执行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和办法，防范财政风险；统一管理政府的内外债务。
（九）负责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相关工作。集中统一履行市级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拟定并组织实施我市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制度。拟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
（十）负责审核并汇总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草案，参与制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制度和办法；收取市级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组织实施企业财务制度。
（十一）会同有关部门管理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及医疗支出；会同有关部门拟定社会保障资金（基金）的财务管理制度；负责审核并汇总编制市社会保障基金预决算草案；承担社会保险基金财政监管工作。
（十二）负责办理和监督市本级财政的经济发展支出以及中央、省和市政府性投资项目的财政拨款；负责提出政府建设投资的有关政策建议。
（十三）负责管理会计工作，监督和规范会计行为；组织实施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指导和监督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依法管理资产评估有关工作。
（十四）负责贯彻落实公务用车改革和管理的相关政策，承担公务用车定编及审批工作。负责市直车改单位人员车改补贴变更审批。
（十五）贯彻实施党和国家关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根据有关规定承担所监管企业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员教育管理工作。起草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相关文件。
（十六）根据市政府授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承担出资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和管理工作；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推动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
（十七）承担监督出资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通过统计、稽核对出资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管；承担出资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工作，制定出资企业负责人收入分配方案并组织实施。
（十八）按照有关规定，代表市政府向出资企业派出监事会；承担监事会的日常管理工作。
（十九）参与制定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管理制度，编报本单位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议草案和决算草案，组织和监督本单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执行，负责组织出资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
（二十）按照出资人职责，承担督促检查出资企业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工作。
（二十一）承担出资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依法对本级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二十二）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十三）职能转变。
1. 贯彻国家、省宏观调控政策、构建发展规划、财政、金融等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机制，强化经济监测预测预警能力，建立健全重大问题研究和政策储备工作机制，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2.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理顺市和乡责任划分。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转移支付分类，规范转移支付项目。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全面推行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清单管理。
3.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严控法定限额内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防控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4. 将市财政局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监督检查职责、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和国有企业监事会职责等划入市审计局。
（二十四）有关职责分工。与市税务局的非税收入管理职责分工。市财政局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非税收入国库集中收缴制度，负责非税收入账户、收缴方式、退付退库等管理。市税务局等部门按照非税收入国库集中收缴有关规定，做好非税收入收缴、缴费检查、欠费追缴和违法处罚等工作，有关非税收入项目收缴信息与市财政局及时共享。
二、内设机构
（一）综合管理股。负责机关日常运转工作，承担政务、事务、文字综合、督办、安全、保密、信访、政务公开、信息宣传、机关财务等工作。负责局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的党群工作。负责市级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市级彩票销售机构和市级住房保障部门预决算管理。参与清理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有关工作。负责协调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
承担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清理工作。组织协调本机关“放管服”改革工作；负责依法行政和各类清单的建立及流程再造工作,承担市级部门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工作；组织财政普法工作,承担有关行政处罚听证、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
贯彻落实税收政策,承担市税收保障工作专班办公室工作职责,牵头协调税务机关税收收入预算编制和执行相关工作。承担非税收入管理的有关工作；负责市直非税收入预算编制、执行和非税收入监缴工作；负责建立和管理非税收入信息系统和项目库，负责办理市级非税收入的减免、退付工作；负责非税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和收缴管理改革工作。负责罚没收支管理工作；贯彻实施罚没（扣押）财务管理法律、法规；负责市直执法机关罚没（扣押）物品管理和执法部门办案补助支出管理；负责全市罚没收支决算和罚没票据管理工作。
承担财税法规和政策执行情况、预算管理有关监督工作。承担监督检查会计信息质量、财政收支管理工作，提出加强财政管理的建议；依法查处违反财经纪律问题和打击报复案件；接待和处理财政监督方面的来信和来访；承担内部审计和有关财政监督工作。
贯彻实施国家和省会计法规和政策。承担全市会计人才工作。承担全市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评审工作。指导和监督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代理记账机构业务工作。
负责我市小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并承担风险处置责任；负责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变更等重大事项审批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黑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试行）》，负责对我市小额贷款公司章程、发起人或出资人资格、注册资本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组织机构、管理制度、营业场所等审查认定工作；负责我市小额贷款公司向上申报审批工作；会同工商局、人民银行、银监办、公安局等相关部门协调解决小额贷款公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依法查处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高利贷、对外投资等违法违规行为，并逐级上报处置情况；负责制定和完善我市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工作的相关制度；负责与上级金融办沟通，建立逐级联系制度，完成上级金融办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本单位政务公开工作由办公室负责。
（二）预算股。研究提出财政政策、财政体制、预算管理制度和跨年度平衡的建议。编制市本级政府预算草案，办理预算调整事宜；组织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审核、批复工作；推进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工作。组织市直部门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和项目库管理工作。
负责拟订政府性债务（内债）管理制度、政策。牵头编制市级年度政府债务收支计划；牵头开展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工作；负责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政府债券资金项目；对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进行指导、考核和监督。提请政府对有关部门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提出问责建议，承担市政府性债务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三）国库股。组织预算执行监控和分析预测；组织执行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承担财政总预算会计核算和管理工作。承担财政资金调度和拨付工作；组织拟订国库管理制度、集中支付制度,管理财政和预算单位账户,承担财政总决算、部门决算和政府财务报告工作,承担国库现金管理工作。
（四）财政支出管理股。承担市级党群、行政、事业、政法、军队、武警部队、应急消防救援等方面的部门预算和相关领域预算支出有关工作，提出相关财政政策建议。拟定相关财务管理办法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负责中央基建投资、成品油税费、车辆购置税、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住房改革和保障等专项资金管理工作。贯彻落实中央、省和市促进资源节约、土地整治、生态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方面的财政政策，会同有关方面拟定有关资金（基金）财务管理制度,审核并汇总编制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草案,承担社会保险基金（社会保障资金）财政监管工作。承担财政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关工作，统筹安排财政扶贫资金。提出有关农村综合改革政策措施建议。承担商务和国际发展及经贸合作、供销、粮食等方面有关政策性补贴和专项储备财政管理工作。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工作。负责企业决算编制和快报的编报及分析工作。承担政府融资业务的有关工作；负责政府外债管理；拟定政府利用外债债务管理政策和制度；承担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相关工作。落实并指导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财政政策制度。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乡镇财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指导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监管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奖励和补助等有关专项资金；管理乡镇债务；监督各项涉农财政资金的落实；指导乡镇财政信息化建设。负责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管理；负责村级偿还公益性债务奖励资金管理和村级三项经费财务监督管理；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管理；承担农村综合改革的综合、指导协调及监督工作。
（五）国资监管股。负责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组织实施和部署检查；推进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建立健全财政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建设、管理全市财政绩效评价信息资源数据库和网络体系。参与制定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管理制度，编报本单位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议草案和决算草案，组织和监督本单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执行，负责组织出资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承担出资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和监督指导工作，按照有关规定，代表市政府向出资企业派出监事会；承担监事会的日常管理工作。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通过统计、稽核对出资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管；承担出资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工作，制定出资企业负责人收入分配方案并组织实施。按照出资人职责，承担督促检查出资企业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工作。负责拟定和组织起草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和办法；负责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并提出政策性建议；负责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及所办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对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等事项进行审批。
（六）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贯彻执行国家、省关于政府采购方面的法律法规，拟订和组织实施政府采购规章制度；依据上级要求拟订本级政府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依法监督管理本级政府采购计划、方式、投诉调处等工作；检查监督本级政府采购工作的执行情况，承担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评审专家等从业监督管理工作。负责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审批工作。
(七)人民政府投资管理办公室。负责对财政预算建设资金安排的建设项目的投资与管理；对基本建设项目的概算、预算和招标标底的合理性进行审核；对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鉴定的合同条款进行审核，并监督合同条款执行情况，督促施工单位按合同履约；对基本建设项目变更调整进行认定，并签署意见并向市委、市政府报告项目进展情况，提出存在问题和解决意见；负责有关工程技术资料的收集、管理及归档工作；配合发改局组织的基本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并负责对竣工结算进行审核。
三、领导信息
徐明海  党组书记、局长
贾志宏  党组成员、副局长
刘莹莹  党组成员、副局长
嵇常龙  党组成员、副局长
四、办公地点：同江市大直路53号
五、办公时间：上午：8:30—11:30，下午：13:30—17:00
六、联系电话：0454—2922486
